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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5〕473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关于加强国庆中秋期间建筑工地

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部门，各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国庆节、中秋节将至，为切实做好“双节”期间本市建筑

工地安全生产工作，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，全力营造节

日期间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，现就“双节”期间建筑工地安全

生产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

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，

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市

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始终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、牢固树

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。切实加强组织领

导，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各项安全措施落实，做到每个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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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层级任务明确、责任到人、措施到位。要紧密结合国庆、中

秋特点，精准研判，认真部署国庆中秋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，

深入基层、深入一线，切实把节日期间安全工作抓细抓实。

二、突出重点，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

（一）加强建筑工地安全隐患排查整治

各建筑工地要严格落实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参建单位的安

全责任，特别是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和施工单位的总责任，加

强多分包单位的管理。要立即组织开展节前和节日期间的全方

位安全生产自查自纠，重点排查建筑起重机械、深基坑、高支

模、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和措施落实

情况；临时用电、消防设施、临边洞口防护等现场安全措施是

否规范有效；施工现场、宿舍、办公用房等临时设施的消防安

全和用电安全；高空作业人员是否正确佩戴安全防护用品；动

火作业、有限空间作业等危险作业审批管理情况。

对于节日内仍在施工的在建项目要严格落实项目管理人员

到岗履职，切实做到与现场作业人员同步上下班，坚决杜绝盲

目赶工期、抢进度行为。节日期间确需进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

分项工程施工的，必须经建设单位同意并报所属工程监督机构

备案，且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到岗履职，确保“安全不放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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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建设管理部门要加强安全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严

肃处理。

（二）加强小型工程安全管理

压紧压实小型工程的属地安全监管责任，严格落实市、区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、工程监督机构等部门的小型工程行业管理

责任。加强辖区小型工程排查发现工作，坚决杜绝失管漏管情

形。加强小型工程安全隐患排查，督促施工现场严格落实各项

安全措施，严防小工程导致大事故。

（三）加强建筑工地文明施工管理

各单位要严格执行文明施工相关规定，加强工地围挡、物

料堆放、渣土运输等环节管理，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生

活的影响。节日期间，要合理调整施工时间，避免噪声扰民，

落实防尘降尘措施，保持工地及周边环境卫生整洁，展示本市

建筑行业良好形象。

三、加强应急值守，确保信息报送畅通及时

“双节”期间，各单位要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

带班制度，确保通信联络和信息渠道通畅。要时刻保持应急状

态，针对节日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，强化应急演练，做好

救援队伍、物资、装备等各项应急准备工作。工地现场一旦发

生异常情况和突发事故，要及时上报，有关领导要第一时间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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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现场组织抢险和处置，妥善处理事故善后工作，切实做到反

应灵敏、响应快速、组织得力、施救有效，最大限度减少事故

损失。

2025 年 9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安委办，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房

屋管理局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9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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